耶穌是生命的糧Jesus is the Bread of Life 

約 6:25-59
[prayer]  

[sermon Intro] 
約翰福音6章一開始, 耶穌以五塊餅和兩條小魚餵飽了在場聽他講道的大約一萬五仟到兩萬人的會眾. 這群人免費地吃了一頓晚餐之後, 就一心想擁戴耶穌為王. 他們想要一位能立時行神蹟, 且不齗供應他們生活需要的王來領導他們. 當然這不是主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 他要他門徒先去對岸迦百農, 他自己一人獨自在山上禱告. 那天晚上加利利湖有大風浪, 門徒划船很是辛苦, 耶穌停了禱告, 就往門徒的船的所在走去, 門徒看見耶穌走在水面上, 以為他是鬼怪. 耶穌就這樣上了他們的船. 這時風浪立刻停了, 船也立時到了目的地. 

第二天一早, 那群昨天吃飽的群眾不約而同的找到了耶穌. 26節, 耶穌看到他們, 對他們說, “你們找我, 不為別的, 祇是想要我再繼續供應你們一頓早餐, 至於昨天在你們面前所行的神蹟所代表的意義, 我到底是誰, 你們是沒興趣去想. 也不願相信我所講的.”
耶穌接下來說, Joh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耶穌說, 你們心中所想的,  是那些可以吃到肚子的食物,  是會腐壞的食物,  人是不應該盡是為那些食物來勞心勞力,  但卻是要為那可存到永生的食物來勞力. 耶穌告訴這群猶太人, 他有從父神來的特別許可, 會將那永生的食物賜下給人.
這些猶太人聽到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而這永生的食物是神持別授權耶穌來賜下, 28 所以就問耶穌, 他們該做些什麼才算是為神的食物勞力呢?   29, 耶穌清楚告訴他們, 要得永生不是要做什麼, 而是要相信耶穌, 相信這位神所差來的. 猶太人是明白當耶穌說他是神差來的, 他就是在表明他的神性. 他們明白卻不接受.  這些人才看了耶穌行五餅二魚的神蹟, 但竟然問 30, ：「你行什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做什麼事呢？
也許因為肚子餓, 心中仍想到食物, 猶太人向耶穌發出挑戰, Joh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他們說,  “當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在曠野40年, 摩西一直供應嗎那給他們吃.  這些猶太人挑戰耶穌, 不錯, 我們是看過你以五餅二魚餵飽2萬人,  但摩西是餵飽幾十萬人, 而且連續40年, 你能比他強嗎?”
32. 耶穌首先糾正他們的比較, 告訴他們, 在曠野中, 不是摩西賜糧食給百姓, 是神自己.  然後從神賜嗎那給以色列人這事, 耶穌告訴這群猶太人, 那件歷史其實是預表如今要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 耶穌告訴他們, 當年神降嗎哪, 今天父神降下真糧, 當年嗎哪給以色列人, 今天真糧給世上所有人. 當年的嗎那夠一天溫飽, 但今天耶穌真糧卻是給人永恆的生命. 
耶穌講到的生命是指屬靈生命, 一個新生命.  講到真糧時, 也是在講屬靈糧食,  但猶太人還是想到一般的食物, 所以他們對耶穌說, “把這帶有生命的糧給我們.” 

35 耶穌就對他們說, “你們要那帶著有生命的糧, 我告訴你們, 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可以想像這群猶太人聽到耶穌這句話之後的反應, 明明耶穌是個人, 怎麼把自己當作人的糧食,  對這些腦子祇想要食物的人, 他們聽了耶穌的話是很倒胃口, 他們不能明白耶穌其實是講, 他是人靈魂所需要的屬靈糧食. 不是肉体需要的糧食. 
耶穌繼續說,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耶穌在這時發出聲明, 他這生命的糧, 會使那些到他面前, 也就是那些願意相信他的人, 在靈裡得以完全飽足, 不再飢渴.  這群來到耶穌面前, 原先想混頓早餐吃的猶太人, 肚子已經餓壞了, 卻聽耶穌說, 到我這裡來的, 必定不餓. 他們一定氣壞了, 他們對耶穌的不信, 使得他們不明白耶穌都在講些什麼. 以致耶穌對他們說,  36 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V37 但耶穌知道, 不是所有的人都不信. 那些父神賜給他的人,  就一定會到耶穌這裡來, 換句話, 就會一定相信耶穌.  而耶穌這生命的糧, 就會賜給這些人一個新生命, 屬靈的生命,   為何人需要屬靈的生命?  
原來, 從人類老祖宗亞當夏娃犯罪之後, 所有他們後來的人, 身上就帶著所遺傳的罪性, 而和造他們的神關係齗絕,  失去了神造人時原來所賦與的屬靈的生命.  但那些天父要賜給耶穌的人, 耶穌就重新給了他們屬靈的生命, 這些人是那些人呢? 以弗所書第一章告訴我們, 是父神在創世之前就揀選的人. 而耶穌說這群神交託給他的人, 他會保守他們到底, 一個也不失落. 而且即使他們肉体死了, 但在末日耶穌要叫他們復活.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管人是否有屬靈生命, 每人的肉体的生命都會死去. 但是人死並非就如同燈滅, 無聲無息地就消失了. 不, 人的靈魂還存在, 而且到那一天, 當耶穌再來時, 那些有屬靈生命的, 雖然已死, 但將要先行復活, 神會賜給他們一個復活的身体, 是再也不會朽壞, 不會死去的身体, 而且也是不會再犯罪的身体.  而耶穌保証, 這些創世之前被揀選的人, 到時候, 一個也不缺地, 都會與主在空中相會, 擁有一切的榮耀.  

那耶穌怎麼來保守這些人不但不失落而且將來復活? 
今天的經文沒有明說, 但等一下53-57就間接地預言耶穌要為人的罪死的事. 剛才提到人是帶著罪來到世上,  罪使人和神隔絕,  而人是無法靠自己來解決罪的問題, 耶穌從天上降世為人,  就是來為世人解決罪的問題. 他降世之前就是神, 來到世上加上了人的樣子,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耶穌雖是人, 但耶穌不像其他人, 他完全沒有罪. 也因此, 他成了代罪羔羊. 他以他自己的死, 來承擔了世人因罪要付的代價. 耶穌代替世世代代所有的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以他的生命做代價, 將人從罪的捆綁中贖了出來.  耶穌以他在十架上的死, 以及三天後的復活, 完成了神的救贖計劃, 如此解決人罪的問題, 給了世人有新生命的機會, 所以耶穌說他是生命的糧.  但不是每個人就自然有了這新生命,  35節, 唯有那些願意到耶穌那裡, 相信他的人, 才會有新的生命. 而這些人卻正是神所揀選, 所預定的人. 
41&42猶太人聽到耶穌說他從天上降下來, 再次地, 他們很反感, 也不以為然, 因為從天上來就是從神來, 耶穌是再一次表露他的神性, 而這群猶太人也再次拒絕接受相信. 當然人不願相信時都有好理由.  所以他們議論, Joh 6: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對這群不願相信又思想頑固的猶太人, 耶穌不再對他們多作解釋. 反過來, 耶穌對著他們, 卻講起那些願相信耶穌的人, 他們是怎麼地相信耶穌地. Joh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44節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字吸引.  剛才我們提到神所揀選預定的人, 他們都一定會到耶穌那裡, 也會相信耶穌, 看起來像是這群人主動地相信耶穌,  但這個吸引這個字告訴我們, 原來這人是被動地被吸引到, 被拉到主面前. 如果神不吸引我們, 這經節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沒有能力, 就無法到神那裡. 
[47, 48, 耶穌再一次講到信他的人有永生. 也再一次講到,  他就是生命的糧.] 然後在接下來的 49&50, 二節中, 耶穌告訴會眾, 他這生命的糧和以前以色列老祖宗在曠野吃的嗎哪是完全不一樣. Joh 6: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Joh 6: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49節的吃是以嘴巴來吃, 這吃嗎哪的結果是人還是會死亡. 但50節是另一種吃法, [因為耶穌生命的糧是靈糧, 而不是像嗎哪一樣是給肉身的糧食.] 是以心來吃靈糧, 結果呢?  當人相信了耶穌, 他就和父神建立了永恆的關係,  那就是永生,  這關係是永遠不會斷絕. 

Joh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這節經節, 耶穌把前面兩個已提到的觀念, “他從天上降下來, 和他賜生命” 放在一起.  然後在這節經文末了, 他強調他的犧牲和他的給.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耶穌強調他來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將自己的生命賜給世上的人, 好讓他們得永恆的生命. 由於耶穌提到吃他的肉, 這群猶太人以為耶穌真是在提倡吃人肉的野蠻行為. 以致他們又彼此爭論.  其實耶穌是講一個罪人要如何藉相信接受耶穌來和神建立關係. 
在53到57五節中, 5 次講到吃耶穌的肉, 4次講到喝耶穌的血, 吃肉已經夠難接受了, 喝血更是有過之無不及, 耶穌也不是不知道猶太人素來不淮吃血, 因為舊約清楚記載. 那耶穌在這五節中反覆提到吃肉喝血, 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這裡講到耶穌的肉和血就是再次暗示耶穌即將要在十字架上為人類的罪的流血捨身, 所以吃耶穌的肉和喝耶穌的血, 就是代表相信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所成就的救贖. 就是願意完全相信順服耶穌. [ 當人願意接受相信耶穌, 53節開始, 他就賜下一些應許, 53節, 神應許, 那些相信耶穌的人, 也就是你我, 有主的生命.  54 神應許, 不但有永生, 末日要復活.  56 神應許, 我們与主聯合, 我們在主裡, 主也在我們裡.  57. 神應許, 我們和神的關係永遠不變. 永遠是神的兒女. ]
請注意, 53-57所提的耶穌的肉和血和等下我們要守的主餐沒有關係. 今天的經文是來鼓勵人相信接受耶穌, 以致得永遠生命. 而我們每月所領受之主餐, 是主耶穌為已經相信接受耶穌的基督徒所立, 以主餐來記念主的死. 
接下來, 進一步思想4個重點. 
I.
耶穌的神性  Jesus’ Deity 
整本約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耶穌要人能認識他的神性, 而相信他而因此得永生. 在今天故事中, 耶穌從他提到的4方面來講解他的神性.
· 他行了神蹟   Did miraculous signs 
Joh 6: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
這群猶太人也許不思想耶穌神蹟的意義. 但他們當中的律法老師尼哥的母卻從耶穌的神蹟, 看到這出於神的能力所顯出的神性
Joh 3:2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
· 他從天上來  Came from heaven 
Joh 6:51a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聖經多處以天來代表神, 像路加浪子回頭的故事中, 浪子覺悟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 他的天是指神. 所以耶穌從天上來就是從神來. 從神來, 也表現出他的神性. 
· 父神差他來  Sent from God

Joh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在新舊約中我們看到在不同時候, 神差遣他的使者, 包括天使, 先知, 施洗約翰, 以及使徒保羅等, 來對神的子民說話. 每個使者領受聖靈的程度, 是按神所託付他的工作的大小. 但耶穌卻不一樣, 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Joh 3: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所以,這位父神差來拯救世人的耶穌, 因聖靈在他身上運行, 沒有限量.他能祇照父神意思行, 而且祇說父神的話, 這証明他和父神有完全一樣的神性和本質.
· 他稱神我父 Called God his Father  

Joh 6:32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Joh 5:17,18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所以當耶穌稱神為“我父,” 他就在表現出他的神性. 

耶穌是生命的糧, 因為他賜人生命
II.
耶穌賜人永生  Give eternal life to men 
Joh 6: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耶穌講到的生命是指屬靈生命,
· 屬靈生命  Spiritual Life 

為何人需要屬靈的生命?  原來, 從人類老祖宗亞當夏娃犯罪罪之後, 他們以及所有後來的人類, 因為罪, 就失去了神造人時原來所賦與的屬靈的生命.  但神愛世人,  要把人從罪中挽回, 所以神差了他愛子耶穌來重新給他們屬靈的生命.   那耶穌如何賜人屬靈的生命? 
· 藉十字架 Through the Cross 
[Joh 6: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耶穌從天上降世為人, 就是來為世人解決罪的問題. 他降世之前就是神, 來到世上有了人的樣子,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但耶穌從沒有犯過罪. 也因此, 他可以他自己的死來承擔了世人因罪要付的代價. 耶穌以他在十架上的死, 以及三天後的復活, 為世人解決了罪的問題,  給了世人再有屬靈生命的機會
· 末日復活  Resurrection 
1Co 15: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不管人是否有屬靈生命, 每人的肉体的生命終將結束.  但人死後他的靈魂還會繼續存在. 有一天, 當耶穌再來時, 有屬靈生命的, 將要先行復活, 神會賜給他們一個復活的身体, 是再也不會朽壞, 不會死去的身体,  而耶穌保証, 這些創世之前被揀選的人, 到時候, 一個也不缺地, 都會與主在空中相會, 擁有一切的榮耀.  
耶穌在十字架上解決了人罪的問題, 但人必須相信他才能再有屬靈的生命, 獲得永生
III.
人的相信  Men must believe
Joh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Joh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今天故事中的猶太人, 他們經歷耶穌的神蹟, 聽了耶穌的教導, 但是他們不願信, 他們的罪仍在, 他們將會落入永遠的淪亡. 
IV.
神的主權  God exercises His sovereignty 
Joh 6:44a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Joh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我總不丟棄他。
44節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字, 吸引, 這個吸引這個字告訴我們, 原來這人是被動地被吸引到, 被拉到主面前. 如果神不吸引我們, 這經節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沒有能力, 就無法到神那裡. 而37節耶穌說凡是神所揀選預定的人, 他們必會到耶穌那裡, 也會相信耶穌, 所以看起來像是這群人主動地相信耶穌,  但似乎這一切都在他安排計劃之下. 這是怎麼回事. 
聖經告訴我們, 在相信耶穌這件事上, 因為人已被罪所捆綁奴役,  是死在過犯罪惡中, (Rom. 3:1–19; Eph. 2:1–3; 2 Cor. 4:4; 2 Tim. 1:9).基本上, 人是根本沒有自由意志來決定接受福音, 來相信耶穌. 今天你我基督徒之所以相信, 表面看是出於自己願意, 但其實是神給了我們這願意的心, 是神吸引我們來到耶穌面前. 神吸引什麼人是照他在創世前就定好的揀選, 這37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 告訴我們神的吸引百分之百有效. 他所預定的, 他一定吸, 他所吸的, 他一定信. 神的主權早就決定人的信仰, 所以信的人不可自誇, 但不信的人卻要為他拒絕相信來負責任. 
今天信息, 耶穌是生命的糧, 他這位全人全神, 他將他自己完全賜給我們, 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好讓我們這些罪人有新的生命, 能與神和好, 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要感謝他, 更是要常記念他. 按下來的主餐, 我們就要一起來記念他. 
